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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九十九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一次行政會議紀錄 

壹、時間：中華民國 99 年 10 月 12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10 分 

貳、地點：台北校區 L 棟二樓大會議室/高雄校區 C 棟三樓國際會議廳 

參、主席：謝校長宗興                              

肆、出列席人員：詳簽到單 

伍、主席致詞：(略) 

陸、前次會議決議案執行情形：請見第 4-5 頁。 

柒、單位報告：(附件於會議當天發放) 

捌、討論事項： 
提案一：擬修正本校「教職員請假辦法」，提請  討論。（人力資源室提） 
說明：  

1. 依教育部「教師請假規則」修訂，擬修正本校「教職員請假辦法」部份條文。 

2. 修正對照表如下： 

條序 擬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二條 
第一項 
第四款 

娩假：因懷孕者於分娩前，給產前假

八日，得分次申請，不得保留至分娩

後；於分娩後，給娩假四十二日；懷

孕滿五個月以上流產者，給流產假四

十二日；懷孕三個月以上未滿五個月

流產者，給流產假二十一日；懷孕未

滿三個月流產者，給流產假十四日。

娩假及流產假應一次請畢，且不得扣

除寒暑假之日數(含寒暑假期間之星

期五)。分娩前已請畢產前假者，必要

時得於分娩前先申請部分娩假，並以

二十一日為限。流產者，其流產假扣

除已請之娩假日數。 

娩假：因懷孕者於分娩前，給產前假

八日，得分次申請，不得保留至分娩

後；於分娩後，給娩假四十二日；懷

孕滿五個月以上流產者，給流產假四

十二日；懷孕三個月以上未滿五個月

流產者，給流產假二十一日；懷孕未

滿三個月流產者，給流產假十四日。

娩假及流產假應一次請畢，且不得扣

除寒暑假之日數(含寒暑假期間之星期

五)。即將分娩前，已請畢產前假，且

經醫療機構或偏遠地區未設醫療機構

之醫師證明，確有需要請假者，得於

分娩前申請娩假。流產者，其流產假

扣除已請之娩假日數。 

第二條

第一項

第七款 

喪假：父母、養父母、配偶死亡者，

給喪假十五日；繼父母、配偶之父母、

子女死亡者，給喪葬假十日；曾祖父

母、祖父母、外祖父母、配偶之祖父

母、配偶之繼父母、兄弟姊妹死亡者，

給喪假五日。喪葬假應自死亡日起一

百日內連請或分次申請完畢，但需以

日數為基礎。上述祖父母亦包含母之

父母，即通稱之外祖父母。 

喪假：父母、養父母、配偶死亡者，

給喪假十五日；繼父母、配偶之父母、

子女死亡者，給喪葬假十日；曾祖父

母、祖父母、外祖父母、配偶之祖父

母、配偶之繼父母、兄弟姊妹死亡者，

給喪假五日。喪葬假應自死亡日起一

百日內連請或分次申請完畢，但需以

日數為基礎。 

因應教

育部

「教師

請假規

則」修

訂，修

正本校

「教職

員請假

辦法」

部份條

文。 

決議：照案通過；部份文字修正如下： 

第二條第一項第七款：…但須以日數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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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擬修訂本校「學術研究暨進修獎補助辦法」，提請  討論。（研究發展處提） 
說明： 

1. 經 98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三次學術與產學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99 年 6 月 15

日），擬修改本校「學術研究暨進修獎補助辦法」第三章第六條規定。 

2. 修正對照表如下： 

條序 擬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三章 
第六條 

本校教師執行校外研究計畫

案，計畫有編列計畫行政管理

費預算時，本校以該計畫行政

管理費之 40％為度，另編列學

校相關經費作為研究計畫主持

人之獎勵，惟本校已提供配合

款者除外。 

本校教師執行校外研究計

畫案，計畫有編列計畫行政

管理費預算時，本校提撥計

畫行政管理費 40％作為研

究計畫主持人之獎勵，惟本

校已提供配合款者除外。 

98 學年度第二學期

第三次學術與產學

發展委員會審議通

過（99 年 6 月 15 日）

決議：照案通過；部份文字修正如下： 
…本校以該計畫行政管理費之 40％為度，…。 

 

提案三：擬修訂本校「產學合作獎勵作業要點」，提請  討論。（研究發展處提） 
說明： 

1. 經 99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一次學術與產學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99 年 9 月 7
日），擬修改本校「產學合作獎勵作業要點」第五條規定。 

2. 修正對照表如下： 

條序 擬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五條 
 

本校教師執行校外研究計畫

案，於計畫編列預算之初,應至

少編列 10%以上為原則之計畫

行政管理費(政府部門得依各單

位相關規定編列),低於 10%專

案列簽。 

本校教師執行校外研究計

畫案，於計畫編列預算之

初,應至少編列 3%計畫行

政管理費(政府部門得依各

單位相關規定編列)。 

99 學年度第一學期

第一次學術與產學

發展委員會審議通

過（99 年 9 月 7 日）

決議：照案通過，另請研究發展處設計簡易表格供行政管理費低於 10%者說明使用。 

 
玖、臨時動議： 
提案一：擬訂定本校「高齡健康促進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提請  討論。（進修暨推

廣教育部提） 
說明：  

1. 為促進高齡健康事宜相關研究及相關業務之規劃與執行，擬訂定本校「高齡

健康促進委員會設置辦法」，辦法請見第 6-8 頁。 

決議：照案通過；部份條文修正如下： 
第三條第一項：當然委員：校長、副校長、主任秘書、進修暨推廣教育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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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學院院長、文化創意學院院長、老人生活保健研究中心主

任、博雅學部主任、副主任、體育一、二室主任。 

另執行秘書人選應考量同仁本職之行政工作，遴選適當人員擔任。 

 
拾、主席指裁示： 

1. 因應閩江學院學生明年 9 月份至本校就讀，宿舍的問題已迫在眉睫。台北校區

除了舊圖書館或校內可能地點，應考量在台北市外圍地區設法尋找宿舍。請總

務處洽詢台銀、中華電信等國營事業或已民營化之機構，是否有大樓可供租

賃。也請推廣教育部詹主任儘快召開協調會議預作準備。我們對於初次來台的

學生一定要好好照顧，務必做出口碑。 

2. 本校 99 學年度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計有台北校區的餐飲業經營管理

學程及高雄校區的時尚設計與管理學程。昨天高雄校區的始業式辦得非常成

功，參與的廠商十分踴躍，突顯出產學合作的作法與精神，給學生很大的鼓勵。

未來要特別注意本學程之穩定性與發展性。 

3. 博雅學部所提學生基本能力檢測，請各單位協助宣傳，督促學生努力達到基本

門檻要求。 

4. 高雄校區國貿系一名學生日前因騎乘機車出遊不幸發生車禍罹難，請各學院轉

知各學系導師協助加強宣導，請學生在參加各項活動時，特別注意安全。 

 
拾壹、散會（上午 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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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九十八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二次行政會議（99 年 5 月 4 日）決議案執行情形報告表 

決議案摘要 承辦單位執行情形 

提案一：擬訂定本校「工友退休準備金監督委員會組織章

程」，提請  討論。 
決議：照案通過，部分修正如下： 
第一條本校為保障適用勞動基準法員工權益，遵照「事業

單位勞工退休準備金監督委員會組織準則」之規

定，訂定本校勞工工友退休準備金監督委員會組

織章程（以下簡稱本章程）。  
第三條本會名稱：實踐大學工友退休準備金監督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 
第八條本會得視實際需要設置總幹事、幹事，由總務處派

員兼任，處理一切經常性會務及行政事務。 

人力資源室： 

於 99 年 5 月 24 日公告，並於 99

年 7 月 6 日召開辦理第一次工友

退休準備金監督委員會。 

 

提案二：擬訂定本校「教職員工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與處

理實施準則」，提請  討論。 
決議：照案通過，部分修正如下： 

第九條… 

一、被害人或檢舉人姓名、身分證明文件字號、服務或就

學之單位及職稱、住居所、聯絡電話及申請調查日期。

第二十條…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情節重大者，本校、主管機關或

其他權責機關除依相關法律或法規懲處外，並得依性別平

等教育法第二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為必要之處置。 

人力資源室： 

依會議決議修正後，經校長核

定，於 99 年 5 月 28 日以實人字

第 0990005045 號令公告週知。 

提案三：擬成立本校「學校財團法人內部控制制度建立推

動工作小組」與「內部控制制度建立推動工作小

組」，提請 討論。 

決議：照案通過。 

秘書室： 

已於會後成立跨單位工作小

組，並於 99 年 7 月完成本校內

部控制初稿，99 年 8 月完成專家

審訂，99 年 9 月 14 日提送 99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一次校務會

議討論後通過。 

提案四：台北校區、高雄校區九十九學年度行事曆(草
案)，請 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部分修正如下：  
北高校區加入：  
1.99年(11/29~12/3)學生申請停修課程。  
2.100年(5/9~5/13)學生申請停修課程。  
3.100年(4/4)若確定為兒童節放假一日，(4/6)則更改為校

慶活動補假。  
4.100年(6/11)畢業典禮日，等台北校區借到適當場地後，

北高校區再行協商確定時間。 

教務處： 

已依會議決議辦理，於 99 年 7

月中旬印製，並發送全校各單位

教職同仁及兼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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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五：擬修訂本校「台北校區運動場館實施細則」，請 審
議。 

決議：照案通過，部分修正如下： 

1.「台北校區運動場館實施細則」修改為「台北校區運動

場館管理實施細則」  

2.服裝系畢業動態秀屬全校性教學活動，不收取場地維護

費。  

3.體育館 5F因地板採 PU特殊材質，許多活動怕傷及地

板經常無法借用，請總務處審慎考量採購適合鋪在 PU

材質上的替代品，以提升體育館 5F使用率。  

4.請體育一室研議： 

(1)進修部星期六為正常上課日，體育館借用是比照日

間部平日收費？抑或採用其他方式？ 

(2)各單位在舉辦研討會或活動時，有些會採取報名收

費，有些是全面不收費。本校體育館非營利事業單

位，請體育一組在收費時瞭解活動性質或另訂定借

用辦法。 

(3)校內單位於平日舉辦教學性活動時，是否可以免繳

燈光費與空調費？ 

體育一室： 

體育館校內單位平日及假日使

用，是否收取場地維護費、燈光

費及空調費，視活動內容以專簽

核定。 

 

臨時動議： 
提案一：擬訂定本校「北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管理與

考核辦法」（草案），提請  討論。 
決議：照案通過，並請一併納入高雄校區。 

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已依會議決議辦理，並擬於 99

年 10 月下旬召開委員會會議。 

提案二：為期統整全校（南北校區）國際化推動工作績效，

擬由相關單位定期提報資料，並由國際交流組定

期追蹤考核全校各單位國際化推動成效。 

決議：敬請國際交流組再細膩處理，提供校務評鑑工作必

要資訊。 

秘書室： 

針對校務評鑑工作所需全校國

際化推動工作與各項國際交流

成果資訊，若已於各單位/系所各

項定期提報的工作報告中呈

現，國際交流組將盡量自各項工

作報告中提取所需資料，唯若(1)

未呈現於各單位所提報於相關

會議之工作報告中者，或(2)無法

自其中直接取得資料者，則國際

交流組將於每學期固定期間內

(原則上以一次為原則)呈請各單

位/系所協助提報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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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高齡健康促進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 

第一條 本校為促進高齡健康事宜相關研究及相關業務之規劃與執行，特組織「實踐大學高

齡健康促進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第二條 本委員會職掌如下： 

（一）有關高齡健康促進之學術研究、刊物與專書出版事宜。 

（二）有關高齡健康促進之產學合作及委辦事宜。 

（三）有關高齡健康促進之專業培訓、證照頒授事宜。 

（四）其他相關業務事宜。 

第三條 本委員會委員產生方式如下： 

（一）當然委員：校長、主任秘書、進修暨推廣教育部主任、民生學院院長、文化

創意學院院長、老人生活保健研究中心主任、體育一、二室主任。 

（二）遴選委員：校長遴聘之校內、外學者專家。 

第四條 本委員會委員除當然委員依職務進退外，遴選委員任期兩年，由主任委員依需要遴

聘，連聘得連任。 

第五條 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綜理會務，由校長兼任之，並置副主任委員一人，協助

主任委員處理會務，執行長和副執行長各一人，承主任委員之命處理會務，以上三

人均由主任委員就本校教職員工中遴聘之；並得聘榮譽主任委員一人，督導推動會

務。 

第六條 本委員會組織架構圖如下圖；委員會所屬幹事部工作職掌另訂之。 

 

 

 

 

 

 

 

 

 

 

 

 

 

 

 

 

 

 

 

當然委員 

主任委員 

榮譽主任委員

副主任委員 

遴選委員 

執行長 

副執行長 

行政企劃組 活動推廣組 研究發展組 

執行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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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本委員會每學期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均由主任委員召集之，並

為會議主席，主任委員因故不能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為主席。委員會開會時，得

視需要邀請各相關單位列席。 

第八條 本委員會委員及幹部均為無給職。 

第九條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理。 

第十條 本設置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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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高齡健康促進委員會組織架構（草案） 

 

                                             

                                             

 

 

 

 

 

 

 

 

 

 

 

 

 

 

 

 

 

 

 

 

 

 

 

 

 

 

 

 

 

 

 

 

 

 

榮譽主任委員 

謝董事長孟雄

行政企劃組 

文創院代表 （高雄） 

羅瓊娟 主任（台北） 

盧以敏 主任（台北） 

李  晶 老師（外聘） 

郭良印 老師（高雄） 

蕭秋祺 老師（高雄） 

活動推廣組 

民生院代表 （台北）

洪大程 主任（台北）

蔣至傑 老師（台北）

張瓊方 主任（高雄）

林保源 老師（高雄）

研究發展組 

老人中心代表（台北） 

林國棟 老師（外聘） 

郭家驊 老師（外聘） 

陳慕聰 老師（台北） 

方信淵 老師（高雄） 

當然委員 

校長 

主任秘書 

民生學院院長 

 文創學院院長 

 老人中心主任 

 進修暨推廣部主任 

體育一、二室主任 

遴選委員 

校內學者、專家 

校外學者、專家 

執行長 

詹主任益長  

副執行長 

劉副學務長典謨 

執行秘書 

賴惠如 主任（台北）

王淑玉 組長（高雄）

主任委員 

謝校長宗興 

副主任委員 

許榮譽教授義


